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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商 务 局
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

津商自贸〔2024〕1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企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和规范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数据安全有

序流动，提升数据安全保护能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

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

息保护法》和《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

政策规定，市商务局、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研究制定了《中国（天

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》，现予印发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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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认真执行。

市商务局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

2024年 2月 5日

（联系人：市商务局 段建章；联系电话：58665937；

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盛长琳；联系电话：66707689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